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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商品說明 (修訂 )條例草案》  
法律事務部的進一步報告  

 

 

  委員諒必記得，本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
章 )(下稱 “該條例 ”)及其附屬法例，使貨品的來源是以提述一個 “地方 ”
的方式來表述，而不是以提述一個 “國家 ”的方式來表述。  
 
2.  在 2004年 11月 12日提交內務委員會的報告中，本部匯報當時

正要求工商及科技局澄清政府當局會否把其他條例及根據該條例第

2(2)(b)(ii)條訂立的《商品說明 (製造國 )(織片成衣 )令》(2004年第 157號
法律公告 )中提述的 “原產／製造國家 ”，修訂為 “原產／製造地方 ”。  
 
3.  該局曾徵詢其他相關政策局的意見，研究是否需要作出該等

修訂。相關的政策局認為，其他條例提述的 “原產國家 ”，與該條例所

規管的貨品來源標記並無關係。如日後有需要修訂各條例中對 “原產國

家 ”的提述，有關的政策局會根據其職權範圍的政策考慮另行提出修訂

建議。  
 
4.  至於根據該條例第 2(2)(b)(ii)條訂立的附屬法例，工商及科技

局 會 對 條 例 草 案 作 出 相 應 修 訂 ， 確 保 經 條 例 草 案 修 訂 的 該 條 例 第

2(2)(b)(ii)條與根據該條訂立的所有附屬法例趨於一致。當局會就條例

草案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把《商品說明 (製造

國 )(織片成衣 )令》 (2004年第 157號法律公告 )及《商品說明 (製造國 )(紡
織製成品 )令》 (2004年第 186號法律公告 )所提述的 “國家 ”，修訂為 “地
方 ”。本部已審議修正案的中文及英文擬稿，並無發現法律及草擬方面

有問題。政府當局 2004年 11月 23日的回覆連同該等修正案均夾附於本

報告內，供議員參閱 (見附件 )。  
 
5.  視乎議員有否其他意見，條例草案可恢復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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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女士：  
 

《 2004 年商品說明 (修訂 )條例草案》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及十一月八日的信件已經收閱。我們隨後亦

在電話通話中討論有關事宜。  

 
2. 《 2004年商品說明 (修訂 )條例草案》 (以下簡稱《條例草案》 )的目

的，是加強《商品說明條例》內有關貨品來源標記條文的適用範圍的靈活

性。在草擬《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們已檢視其他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內

有提述 “country of origin”一詞 (在中文法例翻譯為 “原產國家 ”、 “來源國家 ”、
“來源國 ”等 )條文。我們注意到，該等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內並無任何條文有

直接提述《商品說明條例》的條文。  

 
3. 然而，我們已徵詢相關決策局的意見，以研究是否需要因應《條例

草案》而對該等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作出修訂。除了《進出口（一般）規例》

（第 60章，附屬法例A）內附表 4第 (e)(i)(G)段外（該條文已在《進出口（一

般）（修訂）規例》（ 2004年第 155號法律公告）被建議於 2005年 1月1日起

廢除），各決策局認為，該等條例及其附屬法例所提述的 “country of origin”
的情況，與《商品說明條例》所規限的貨品來源標記並無關係，但就相關

政策的法制而言，則有其特定用途。因此，就《條例草案》而言，並無需

要就該等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內的 “country of origin”一詞作出修訂。此外，

有關決策局亦表示，如根據其職權範圍的政策考慮，認為有需要修訂有關

條例及附屬法例內對 “country of origin”的提述，則會另行提出修訂建議。  
 
4. 政府當局將確保經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第 2(2)(b)(ii)條與根據該

項條文訂立的所有附屬法例一致。有關的附屬法例包括商品說明 (原產國家 ) 

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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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錶令 ) （第 362章，附屬法例D）（以下簡稱《手錶令》）、《商品說明

(製造國 )(織片成衣 )令》 (2004年第157號法律公告 ) （以下簡稱《織片成衣

令》）及《商品說明 (製造國 )(紡織製成品 )令》(2004年第186號法律公告 ) （以

下簡稱《紡織製成品令》）。為此，《條例草案》的第 4及第5條已對《手

錶令》作出相應的修訂。至於分別在 2004年10月 15日及 2004年11月 19日刋

憲的《織片成衣令》和《紡織製成品令》，政府當局打算對《條例草案》

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作出相應的修訂。隨函夾附有關修正案的

中英文擬稿，以供參閱。  
 
 
 
 
 

( 梁松泰代行  )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文版第 1稿︰  19.1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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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詳題  在“作出”之前加入“、《商品說明 (製造國 )(織片成衣 )令》

及《商品說明 (製造國 )(紡織製成品 )令》”。  
 

新條文  加入  —  
 

 “《商品說明(製造國)(織片成衣)令》 

 

 

 6. 修訂名稱 

 

《商品說明(製造國)(織片成衣)令》(2004 年

第 157 號法律公告)的名稱現予修訂，廢除“國”而代

以“地方”。 

 

 

 7. 製造地方 

 

第 2 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國家”而代以

“地方”。 

 

 

 《商品說明(製造國)(紡織製成品)令》 

 

 

 8. 修訂名稱 

 

《商品說明(製造國)(紡織製成品)令》(2004

年第 186 號法律公告)的名稱現予修訂，廢除“國”而

代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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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製造或生產地方 

 

第 4 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國家”而代以

“地方”。”。 

 

 
 


